审批决定书
京民服字〔   〕    号
                  ：
你于     年   月   日向本部门提交的更改      民族成份的申请，经审查，符合《中国公民民族成份登记管理办法》规定的条件，本部门作出如下决定：同意将         的民族成份由        族变更为        族。
请携带本《审批决定书》、《北京市公民变更民族成份审批登记表》及其他更改户籍主项所需材料于自即日起一个月内到你户口所在地公安派出所办理公民民族成份变更登记。
    如对本决定不服，你可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60日内向                北京市人民政府或者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于6个月内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落款及印章）                               年   月   日

联系人：北京市民委行政审批服务处    
联系电话：89150045


